實驗室安全守則
一般安全守則
1.實驗室內不准談笑喧嘩，重步奔跑，並嚴禁玩火。實驗室中有毒藥品甚多，故嚴禁在實驗室中飲食，且禁止與實驗無關的活動。
2.非經許可，不可擅自操作各項設備。
3.實驗室內嚴禁止不正確儀器操作，禁止不確定安全的藥品混合，嚴禁開玩笑。
4.避免單獨一人於實驗室操作危險實驗。
5.實驗臺上的混亂就是該實驗的混亂，所以實驗臺上不得放置與實驗無關之物品或書本。
6.不用的電燈、電爐、自來水等，必須馬上關閉，不僅避免浪費，且可免除意外的危險。
7.排水管應避免紙屑、玻璃碎片等流入，一旦填塞，非常麻煩。
8.不可用沾濕的手操作電氣設備。
9.在實驗中遇有刺激眼睛的氣體，多半是目不能見而散逸於空氣中的汞蒸汽、、、、等。身體若感覺不適，應即到室外安靜仰臥，並深深呼吸室外新鮮空氣。
10.公共使用的試藥，開閉瓶塞時，特別要注意勿使塵埃和異物混入。業已自容器取出的試料或試藥，無論如何決不可再裝回原容器內。
11.玻璃器材加熱時，必須注意玻璃冷卻很慢，非放置一段時間不可用手去摸，以防灼燙傷。
12.稀釋濃硫酸時須特別小心，應徐徐將濃硫酸加入水中，並時加攪拌，切勿加水於酸中，以免因稀釋時產生大量的熱，使硫酸因沸騰而濺出。
13.當有酸或鹼或是腐蝕性的液體濺到皮膚上時，應迅即用大量的水沖洗之。
實驗室規則
[bookmark: _GoBack]1.實驗儀器用使用完畢，請清洗乾淨歸回原位。
2.實驗室應保持整潔，務求藥品儀器各得其所，地板應無油污、水或其他易致滑跌之物質。
3.未經教師允許，請勿擅自停止實驗離開實驗室。
實驗室製
